附件1

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“二线”通道

通行功能的通告

为贯彻落实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》有关要求，按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合作区）分线管理财税政策及海关监管办法等相关规定，现就“二线”通道从合作区往内地方向（出岛方向）通行功能、时间通告如下：

　　一、横琴大桥“二线”通道

　　禁止货车（含工程车）通行；其余车辆及行人均可通行。

　　通行时间：全天。

　　二、横琴隧道“二线”通道
　　通行货车（含工程车）、小客车。

　　通行时间：全天。

　　三、深井通道“二线”通道

　　仅通行旅游大巴、备案客车。

　　通行时间：06:00至24:00。

　　四、十字门隧道“二线”通道

　　仅通行备案小客车。

　　通行时间：08:00至24:00。

　　五、横琴码头“二线”通道
　　通行时间以船舶实际班次安排为准。

　　六、广珠城轨延长线横琴站、长隆站“二线”通道
　　通行时间以列车实际运行班次安排为准。

　　七、其他
　　（一）车辆备案相关事宜另行规定。

　　（二）交通运输工具、人员应当经以上“二线”通道从合作区进入内地。

　　（三）从内地往合作区方向（入岛方向）通行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　　八、以上合作区“二线”通道通行功能及通行时间安排，如有变动，另行通告。
　　九、本通告自合作区封关运行之日起生效。
　　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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